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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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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行业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核算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重点行业企业废气和废水中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核算的程序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山西省重点行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企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重金属污染物

排放管理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HJ 855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电镀工业 

HJ 859.1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制革及毛皮加工工业—制革工业 

HJ 863.1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有色金属工业—铅锌冶炼 

HJ 863.3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有色金属工业—铜冶炼 

HJ 863.4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有色金属工业—再生金属 

HJ 934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有色金属工业—镍冶炼 

HJ 937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有色金属工业—钴冶炼 

HJ 942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 

HJ 967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电池工业 

HJ 1031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电子工业 

HJ 1035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无机化学工业 

HJ 1036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聚氯乙烯工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重点行业  

包括重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铜矿、铅锌矿采选）、重有色金属冶炼业（铜、铅锌、镍钴冶炼）、铅

蓄电池制造业、电镀行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电石法（聚）氯乙烯制造、以工业固体废物为

原料的锌无机化合物工业）、皮革鞣制加工业等六个行业。 

3.2  

重金属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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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铅、汞、镉、铬和类金属砷五类。 

3.3  

排污系数法  

根据不同的原辅材料及燃料、产品、工艺、规模，选取相关行业的排污系数，结合所采用治理措施

情况，核算污染物排放量的方法。 

3.4  

实测法 

通过测定得到污染物产生或排放相关数据，进而核算出污染物产生量或排放量的方法。 

3.5  

类比法  

对比分析在原辅料及燃料成分、产品、工艺、规模、污染控制措施、管理水平等方面具有相同或类

似特征的污染源，利用其相关资料，确定污染物浓度、废气量、废水量等相关参数进而核算污染物排放

量，或者直接确定污染物排放量的方法。 

3.6  

许可排放量     

环境管理中规定的一定时期内允许重点行业企业排放的重金属污染物最大排放量。 

3.7  

实际排放量 

重点行业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实际排放的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 

4 核算程序 

4.1 核算程序包括基本情况调查、核算方法选定、排放量核算、结果汇总。核算程序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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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核算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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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基本情况调查按照以下流程进行： 

a) 按照附录 A确定企业所属的重点行业； 

b) 通过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确定重点行业企业投产时间、生产工艺、主要原辅材料及其使用量、

主要产品及其产能和产量等基本信息，填报基本情况调查表，参见附录 B； 

c) 识别重点行业企业排放含重金属污染物废气和废水的污染来源、排放方式和排放去向、对应的

污染治理设施、治理工艺和去除效率等，填报污染源识别表，参见附录 C； 

d) 基于重点行业企业原辅材料和生产工艺情况，分析确定各污染源排放的重金属污染物种类。各

重点行业推荐核算的重金属污染物参见附录 D。 

4.3 核算方法选定分许可排放量和实际排放量两类进行： 

—— 许可排放量核算方法包括： 

a) 已发布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的重点行业，按照规范核算重点行业企业的许可排放

量； 

b) 未发布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的重点行业，采用排污系数法核算重点行业企业的许

可排放量。排污系数可按照环境管理部门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考核的排污系数或污染源普查

产排污系数手册取值； 

c) 上述情况均不适用时，可根据企业实际情况采用类比法核算重点行业企业的许可排放量。在

同时满足原辅料及燃料成分、产品、工艺、规模、污染控制措施、管理水平等六方面具有相

同或类似特征的情况下，可类比符合条件的现有企业污染物有效实测数据进行核算，监测数

据应符合 HJ 942 相关要求； 

d) 各行业推荐核算方法参见附录 E。 

—— 实际排放量核算方法包括： 

a) 优先采用实测法核算重点行业企业的实际排放量。对于企业排污许可证中要求自动监测的重

金属污染物，应采用有效的自动监测数据进行核算；对于企业排污许可证未要求的，按照自

动监测、手工监测的优先顺序核算实际排放量。手工监测数据包括核算时间内的所有执法监

测数据和排污单位自行或委托其他有资质的检（监）测机构的有效手工监测数据，若同一时

段既有执法监测数据又有手工监测数据，优先使用执法监测数据。监测数据应符合 HJ 942相

关要求； 

b) 如不满足监测条件的，采用排污系数法核算企业的实际排放量，排污系数取值要求见 4.4 许

可证排放量核算方法 b）。 

4.4 排放量核算根据重点行业企业实际情况，按照选定的方法分污染物源核算许可排放量和实际排放

量。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核算表见附录 F。 

4.5 核算结果汇总为对重点行业企业废水和废气中不同重金属污染物的排放量核算结果进行汇总，汇

总表格式参见附录 G。 

5 核算方法 

5.1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按照所属行业发布的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合理选取相关参数，核算重金属污染物排放

量。 

5.2 排污系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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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公式（1）核算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 

 
=

=
n

1i

ii QCP  ················ (1) 

式中： 

P为某重点行业企业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kg）； 

Ci为某重点行业企业产品产能或产量（重有色金属采选业为原矿量），核算许可排放量时 Ci采用产

能，核算实际排放量时 Ci采用产量； 

Qi为第 i种重金属排污系数，根据所属行业、生产工艺、规模、产品类型、污染处理设施工艺等选

取对应的重金属排污系数； 

n为重金属的种类数量。 

5.3 实测法 

5.3.1 废气污染物排放量核算 

按照公式（2）核算重金属废气污染物排放量： 

 
=

−=
n

1i

9

ijikj 10qCE  ··············· (2) 

式中： 

Ejk为核算时段内第 k 个排放口第 j 项污染物的排放量（t）； 

Cji为第 k个排放口第 j项污染物在第 i小时的实测平均排放浓度（mg/m
3
）； 

qi为第 k个排放口第 i小时的标准状态下干排气量（Nm
3
/h）； 

n为核算时段内的污染物排放时间（h）。 

5.3.2 废水污染物核算 

按照公式（3）核算重金属废水污染物排放量： 

 
=

−=
n

1i

6

ijij 10qCE  ··············· (3) 

式中： 

Ej为核算时段内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放口和企业废水总排放口第 j项污染物的实际排放量（t）； 

Cji为第 j项污染物在第 i日的实测日平均排放浓度（mg/L）； 

qi为第 i日的流量（m
3
/h）； 

n为核算时段内的污染物排放时间（h）。 

5.3.3 类比法 

采用类比法核算重金属排放量，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 原辅材料相同，且原辅材料中重金属成分相近； 

—— 生产工艺相似； 

—— 产品类型相同； 

—— 污染控制措施及去除效率相近，且污染物设计去除效率不低于类比对象去除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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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线规模相近（规模差异不宜超过 20%）； 

—— 环境管理水平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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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重点行业类别划分 

重点行业类别划分见表 A.1 

表A.1 重点行业类别划分表 

行业大类 行业小类 

重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铜矿采选、铅锌矿 

重有色金属冶炼业 铜、铅锌、镍钴冶炼（含再生冶炼） 

铅蓄电池制造业 铅蓄电池制造业 

电镀行业 电镀行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电石法（聚）氯乙烯、以工业固体废物为原料的锌无机化合物工业 

皮革鞣制加工业 皮革鞣制加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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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XX企业基本情况调查表 

企业基本情况调查表见表 B.1。 

 

表B.1 XX企业基本情况调查表 

序号 建设项目名称 重点行业类别
a
 主要产品名称 产品产能 产量

b
 主要原辅材料及其使用量

c
 生产工艺 投产时间 

         

         

         

a
 重点行业类别按照附录 A 填写。 

b
 产量应填写核算时期内企业或建设项目主要产品的产量。 

c
 原辅材料应注明重金属元素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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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XX企业重金属污染源和污染物识别表 

企业重金属污染源和污染物识别表见表 C.1。 

表C.1 XX企业重金属污染源和污染物识别表 

序号 建设项目名称 类别
a
 污染源 排放的重金属污染物 污染治理设施和治理工艺 重金属污染物去除效率 排放方式和排放去向

b
 

        

        

        

a  
类别填写废水或废气。 

b  
排放方式：废气填写有组织或无组织；废水填写直接排放或间接排放。排放去向：废气填写环境空气；废水填写受纳水体或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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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 

各重点行业推荐核算的重金属污染物 

各重点行业推荐核算的重金属污染物见表 D.1。 

表D.1 各重点行业推荐核算的重金属污染物 

重点行业 重金属污染物 

重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铅、汞、镉、砷 

重有色金属冶炼业 铅、汞、镉、砷 

铅蓄电池制造业 铅 

电镀行业 铬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

造业 

电石法（聚）氯乙烯 汞 

以工业固体废物为原料的锌无机化合

物工业 
铅、汞、镉、砷 

皮革鞣制加工业 铬 

注：各重点行业根据企业或建设项目实际情况分析，至少应包含表中推荐的重金属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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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E  

（资料性） 

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核算方法选定推荐表 

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核算方法选定可按照表 E.1推荐进行。 

表 E.1  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核算方法选定推荐表 

行业 
许可排放量核算方法

a
 实际排放量核算方法 

废气 废水 废气/废水 

重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排污系数法 排污系数法 

优先使用实测法核

算，如不满足监测条

件的，采用排污系数

法核算。 

 

重

有

色

金

属

冶

炼

业 

铜冶炼 

1.以原生矿或铜精矿为主要原料的铜冶炼企业，按照 HJ863.3 核算；以废杂铜、含铜

污泥等为主要原料，生产粗铜、阳极铜或阴极铜的再生铜企业，按照 HJ863.4 核算。 

2.以含铜废催化剂（废杂铜、含铜污泥除外）为主要原料，生产粗铜、阳极铜或阴极

铜的再生铜企业，采用排污系数法核算。 

3.铜冶炼企业废气中镉排放量、再生铜冶炼企业废气中汞、镉排放量，也采用排污系

数法核算。 

1.以原生矿或铜精矿为主要原料的铜冶炼

企业，按照 HJ863.3 核算。 

2.以废杂铜、含铜污泥等为主要原料，生产

粗铜、阳极铜或阴极铜的再生铜企业，按照

HJ863.4 核算。 

3.以含铜废催化剂（废杂铜、含铜污泥除外）

为主要原料，生产粗铜、阳极铜或阴极铜的

再生铜企业，采用排污系数法核算。 

铅锌冶炼 

1.以铅精矿、锌精矿或铅锌混合精矿为主要原料的铅锌冶炼企业，按照 HJ863.1 核算。 

2.以废杂铅（主要是废铅蓄电池）为主要原料，生产粗铅、精炼铅及铅合金的再生铅

企业，按照 HJ863.4 核算。 

3.铅锌冶炼企业废气中镉、砷排放量，再生铅冶炼企业废气中汞、镉，采用排污系数

法核算。 

1.以铅精矿、锌精矿或铅锌混合精矿为主要

原料的铅锌冶炼企业，按照 HJ863.1 核算。 

2.以废杂铅（主要是废铅蓄电池）为主要原

料，生产粗铅、精炼铅及铅合金的再生铅企

业，按照 HJ863.4 核算。 

镍冶炼 按照 HJ934 核算 按照 HJ934 核算 

钴冶炼 按照 HJ937 核算 按照 HJ937 核算 

铅蓄电池制造业 按照 HJ967 核算 按照 HJ967 核算 

表 E.1（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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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许可排放量核算方法

a
 实际排放量核算方法 

废气 废水 废气/废水 

化学原

料及化

学制品

制造业 

电石法聚氯乙烯行业 按照 HJ1036 核算 按照 HJ1036 核算 

优先使用实测法核

算，如不满足监测条

件的，采用排污系数

法核算。 

 

以工业固体废物为原料的锌无机

化合物工业 

1.以锌锭、含锌废渣等为原料的，按照 HJ1035 核算。 

2.以含锌炼钢烟尘为主要原料的，按照 HJ863.4 核算。

其中废气中汞、镉排放量，采用排污系数法核算。 

1.以锌锭、含锌废渣等为原料的，按照 HJ1035

核算。 

2.以含锌炼钢烟尘为主要原料的，按照 HJ863.4

核算。 

电镀 - 

1.有电镀、化学镀、化学转化膜等生产工序和

设施的专业电镀企业和有电镀工序的企业，以

HJ855 核算。 

2.从事生产计算机、电子器件、电子元件及电

子专用材料、其他电子设备的电子工业企业的

电镀工序按照 HJ1031 核算。 

皮革鞣制加工业 - 按照 HJ859.1 核算 

a  
许可排放量核算推荐方法不适用时，采样类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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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  

附 录 F  

（资料性） 

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核算表 

F.1 许可排放量核算 

F.1.1 按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开展的企业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核算见表 F.1。 

表F.1  XX企业许可排放量核算表（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序

号 

建

设

项

目

名

称 

类

别
a
 

污染源名

称 

废气核算参数 废水核算参数 
废水中重金属污染物

排放量（kg） 

废气中重金属污染物排

放量（kg） 

合计 

（kg） 

主要

产品

设计

产能

（t 

/a） 

重金

属大

气污

染物

排放

绩效

值

(g/t 

产品) 

大气污染

物执行排

放标准中

重金属污

染物排放

浓度限值

（mg/m
3
） 

大气

污染

物许

可排

放浓

度限

值

（mg

/m
3
） 

单位产

品基准

排气量

（m
3
/t 

产品） 

主要

产品

设计

产能

（t/

a） 

水污染

物执行

排放标

准中重

金属污

染物排

放浓度

限值

（mg/L

） 

水污染物

许可排放

浓度限值

（mg/L） 

单位

产品

基准

排水

量

（m
3
/t

产品） 

铅 汞 镉 铬 砷 铅 汞 镉 铬 砷  

1 

  

污染源 1                     

2 污染源 2                     

… 污染源…                     

a  
 类别填写废水或废气。 

F.1.2 按照排污系数法开展的企业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核算见表 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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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F.2  XX企业许可排放量核算表（排污系数法） 

序号 
建设项目名

称 
类别

a
 污染源名称 

核算参数 
废水中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 

（kg） 

废气中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 

（kg） 合计 

（kg） 涉重金属

产品产能
b
 

排污系数 铅 汞 镉 铬 砷 铅 汞 镉 铬 砷 

1   污染源 1              

2 污染源 2              

… 污染源…              

a  
类别填写废水或废气。

 

b  
重有色金属采选业为原矿量。

 

F.2 实际排放量 

F.2.1 按照实测法开展的企业实际排放量核算见表 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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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F.3  XX企业实际排放量核算表（实测法） 

序号 

建

设

项

目

名

称 

类

别

a
 

污染

源名

称 

废气核算参数 废水核算参数 

废水中重金属污染物

排放量 

（kg） 

废气中重金属污染物

排放量 

（kg） 

重金属污

染物实测

平均排放

浓度

（mg/m
3
） 

标准状态

下干排气

量（Nm
3
/h） 

重金属污

染物排放

时间（h） 

重金属污染

物实测平均

排放浓度

（mg/L） 

流量

（m
3
/h） 

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时间（h） 铅 汞 镉 铬 砷 铅 汞 镉 铬 砷 

1 

  

污染

源 1 
                

2 
污染

源 2 
                

… 
污染

源… 
                

a  
类别填写废水或废气。 

F.2.2 按照排污系数法开展的企业实际排放量核算见表 F.4。 

 

 

 

 

 

 

 



DB14/T XXX—XXXX 

16 

表F.4  XX企业实际排放量核算表（排污系数法） 

序号 
建设项目名

称 
类别

a
 污染源名称 

核算参数 
废水中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 

（kg） 

废气中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 

（kg） 合计 

（kg） 涉重金属

产量
b
 

排污系数 铅 汞 镉 铬 砷 铅 汞 镉 铬 砷 

1 

  

污染源 1              

2 污染源 2              

… 污染源…              

a  
类别填写废水或废气。

 

b  
重有色金属采选业为原矿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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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G  

附 录 G  

（资料性） 

重金属污染物核算结果汇总表 

企业许可排放量和实际排放量核算表见表 G.1、G.2。 

表G.1 XX企业许可排放量核算表 

序号 建设项目名称 

废水中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 

（kg） 

废气中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 

（kg） 合计 

（kg） 
铅 汞 镉 铬 砷 铅 汞 镉 铬 砷 

1             

2             

……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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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G.2 XX企业实际排放量核算表 

序号 建设项目名称 

废水中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 

（kg） 

废气中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 

（kg） 合计 

（kg） 
铅 汞 镉 铬 砷 铅 汞 镉 铬 砷 

1             

2             

……             

合计            

 

 


